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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机　　构　　沿　　革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就有专门主管司法的部门。春秋战国亦承西周之制，从

中央到地方，各国都设有主管司法事务的机构和官员。如楚国设有司败和廷理，秦国设

廷尉，但多数国设司寇。郡县制确立之后，地方的主要长官兼理司法事务，并且分别设

有属员或掾吏。如韩国设县司寇，秦国设治狱令史等，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

体系。到了秦代地方行政区划等级也同时是司法审判等级，地方行政长官也是司法审判

长官，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汉承秦制，魏晋南北朝或称廷尉，或称大理，但因时

因国而异，并无定制。隋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地方上则是行政和司法机关合

一。这一体制，唐、宋、元、明、清因袭不改。至清末中央改刑部为法部，地方改按察

使司为提法使司，另设各级审判厅。民国中央设司法行政部，地方设司法行政机关和审

判机关两种。土地革命和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中央设“临时最高法院”，地方设省、县、

区三级审判部，在审判权和司法行政权方面，在地方采取合一制，在中央采取分立制。抗

日民主政权时期，边区设高等法院，县设地方法院或司法处。建国后，中央设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地方设置和中央相对应的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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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司法行政机构沿革

第一节　　清末司法行政机关

年），清政清光绪三十二年（ 府推行官制改革，将刑部改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

工作，不再兼理审判。法部衙门下设承政厅、参政厅，以及审录、编制、宥恤、章叙、典

狱、会计、都事八司，还设有收发所、律法馆、宪政筹备处、统计处、查办处等机构。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清政府采纳庆亲王奕匡等奏折，责成内阁下诏，将各省按察使

司改为提法使司，执掌一省司法行政，监督各级审判厅，调度检察事务。各级审判厅、检

察厅隶属管辖。诏令指定先由东北三省试行，其它各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准由总督巡

年）八月改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其司署分抚酌量变通。安徽于宣统二年（ 设总务、

民刑、典狱 个科，专掌司法行政、监督和管辖各级审判厅、检察厅事务。提法使司设

提法使 人（正三品）；司下设若干科，每科设科长 人（正 人 （正五品），一等科员

六品），二等科员无定额（正七品），书记官若干人（为九品官）。

第二节　　民国司法行政机关

民国元年（ 年）元月国民政府成立，中央政府设立司法部，专管司法行政工作。

司法部内设总务厅、民事厅、刑事厅、监狱司。其职责是管理民事、刑事、非讼事、户

籍登记、法院设置、法官任免、律师等及其它一切司法行政事宜。据《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约法规定各省设司法司，但有的省未设立。民国 年元月公布《划一现行中央直辖

特别行政官厅组织令》，各省一律添设司法筹备处，至同年 月裁撤，所掌职务按其性质，

分别划归高等审判厅或高等检察厅办理。民国 年元月又令各省巡按使监督司法行政事

务。

民国元年 月，安徽议会决议，在皖军都督府内设立司法筹备处，旋遵中央命令，改

为司法司，即以原委处长改为司长。次年又奉令改设行政公署，施行省行政长官监督司

月法行政工作，限 日实行，复改司法司为司法筹备处，亦于同日改组成立。同年

月 日又奉令裁撤，将其职权分别划归高等审判厅、检察厅办理。

同年 月，安徽省临时议会颁发《安徽各县司法暂行章程十四条》，其中第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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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知事兼理本县司 条之规定监督审、检员。法行政事务，并得依法院编制法第

民国 年前 年，国民政府司法部通令，将各省司后安徽省政府设司法厅，民国

法厅撤销。从此，安徽省及所属各级政府均不设置司法行政机构。国民政府司法院及司

法行政部的指示、命令，由高等法院及地方各级法院执行。

民 年至民国 年安徽省高等法院院长为廖江南。国

第三节　　根据地司法行政机关

民国 年（ 年）至 年间，以张国焘为首，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建立

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政府内设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等部门。革命法庭内设：审判

委员会、国家公诉处、申诉登记处、执法管理处（包括看守所、监狱、劳动实习所）。没

有单独成立司法行政机构。

民国 年 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了豫皖 月成立了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同年

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即豫皖苏抗日民主政权。联防委员会下设司法等 处。

民国 年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划淮河以北、运河以西、津浦路以东、陇海

路以南为淮北苏皖边区。同时，决定成立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 月淮北行署成立，下

设司法处等机构。 月，行署司法处下设 科，分管刑事、民事和司法教育工作。同年

司法处改名为淮北高等法院，统一管理全边区的司法工作。行署所属各县政府均设司法

巢（科。淮南地区含（ 县）行政办事处于民国 年底成立。办事处设有司法科。

民国 年 月，皖中行政公署成立，内设司法等处。

第四节　　建国后司法行政机关

一、省机关

世纪 年代初，中央和各大行政区设有司法部，各省、市（地）县均未设立专门

司法行政机构，司法行政工作，由各省、市（地）县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处（科）兼管。

安徽 年在 月以前，划分皖南、皖北两个行政区。皖南、皖北两个行政公署内

均设有人民法院。皖南人民法院 年成立时，设立司法行政科，负责皖南地区司法行

人，科政工作。司法行政科有科长 员 人。皖北人民法院，成 年 月，法院立于

内设秘书室等 个机构。秘书室负责司法行政工作，下设行政、监政两个科及书记室，负

责文书、档案，缮写及监所计划、管教等项工作。 年 月，皖北人民法院根据华东

司法部规定，成立司法行政处，下设行政科、监改科、人事科、调研科。内设处长 人、

人，科正副科长 员 人，共计 人。负责掌管皖北地区各级法院机构的设置、变更、

撤销，所属干部的教育、调配和考核，对司法政策法令的执行实行监督，有关司法资料

的收集、整理和汇编成册，案件、案犯等数字统计，犯人管理的指导及各级法院工作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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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等行政工作事宜。

年 月，皖南、皖北人民法院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法院，内设司法行政处，配

人，科员 人，负备正、副处长 责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其职责是：贯彻司法工作的方

针政策，法院组织制度的建设，司法干部的管理教育和训练，法院和法庭的设置和撤销，

检查与研究刑、民案件和政策执行情况，指导调解工作，开展法纪宣传教育工作，掌管

司法业务经费，办理司法统计工作等。

年 月，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经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

名。这是定，设立安徽省司法厅，内设办公室、一处、二处、人事科，行政编制 建国

后安徽省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省级司法行政机构。其职责是：主持并结合高级人民法院

解决有关所属司法机关在各个时期工作中的主要思想问题，提出下级人民法院的设置、编

制方案，主持并组织对下级法院工作的全面检查，协助党政了解、调整和调配由自己管

理的司法干部以及司法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和管理律师、公证工作，组织和指

导司法宣传工作，研究和指导下级法院做好书记员、执行员、法警的工作及法院档案、赃

物、证物的管理工作，司法统计，法令编纂并协助地方财政部门监督司法财务工作，根

据司法部的委托代管有关铁路、水上运输法院司法行政工作中的某些工作。

年 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编字第 号文批复，同意省司法厅与省高级人民法

院合署办公。次年 月，省人民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决定撤销安徽省司法厅，在省法院内设司法建设处，掌管全省司法行政工作。

年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司法行政工作被取消。

年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精神，安徽省军区派

出军代表接管，正式成立省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年 月，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内设人民保卫组。 年 月，经省第三次人保

组工作会议决定，将人保组与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保卫

组，内设秘书、侦 名，代替了原破、治安、审判、劳改工作等 个小组，共定编制

来的公、检、法机关。在职能上，既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又是全省的专政的指

导机构。

月，根据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精神，经年 省委批准，省高级人民法

院恢复了司法行政处。

年 月，省委、省革委会根据《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通知》精神，

发出皖发字（ 号《关于成立安徽省司法局的通知》，决定成立安徽省司法局局

内设司法行政处、人事处、法 名。制宣传处、公证律师处、办公室，暂定行政编制

年 月，省司法局正式办公。

年 月，省人民政府决定，将安徽省司法局改为安徽省司法厅。次年 月，省

司法厅依据最高法院、司法部《关于司法厅（局）主管的部分任务移交给高级人民法院

的通知》精神，将省司法厅主管的审批人民法庭的设置、变更、撤销，报批人民法院的

设置、办公机构、人员编制，任免助理审判员，以及管理人民法院的物资装备、司法业

务费等有关司法行政工作事项移交给省法院主管。

同年 月，司法部在《关于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职责的意见》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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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司法厅的职责任务是：“（一）领导轮训基层政法机关（包括检、法、司、民政）在职

的科级以上业务骨干和律师、公证员，指导所属地、市、州轮训在职干部的工作；管理

省、市、自治区的政法干校和法律专科学校；组织法律夜大学、干部专修班等，培训合

格的法律专业人才，逐步实现干部‘四化’。（二）管理法制宣传。向干部群众广泛宣传

宪法、法律、法令和国家法制建设的方针、政策；宣传法制建设成就和经验，普及法律

知识，增强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协助、指导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办好宣传法制的

报刊和向下级司法行政部门提供法制宣传资料。（三）领导律师工作。管理法律顾问处的

组织业务建设。（四）领导国内公证和涉外公证工作。管理公证处的组织业务建设。

（五）领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和业务建设，指导下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协助党委考

察了解省、市自治区党委管理的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顾问处、公证处的负责十部。（七）

管理司法行政系统的外事活动，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优越性，了解国外的司法制度

和司法工作情况。（八）调查研究司法行政工作的政策、法令、理论问题和社会犯罪问题。

（九）管理律师协会、法学会等法律工作者社会团体的活动。（十）管理司法行政业务经

费的计划、使用和监督公证、律师的收费。”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劳改年５ 劳教工作由公安机关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管理。

司法厅接管了省劳改局及其下属的省劳改工作学校、省少年犯管教所、白湖农场、南湖

农林场、合肥柴油机厂、巢湖铸造厂、蚌埠橡胶厂、白湖阀门厂、省第一监狱、省第二

监狱、省第三监狱等共计 个劳改劳教单位。同年 月，司法厅进行了机构改革，内设

办公室、政治部、宣传处、教育处、老干部处、律师管理处（和省律师协会合署办公）、

公证处、调解处、装备行政财务处、机关党委、纪律检查组，厅下设劳改局、省律师协

会、省法学会、安徽法制报社、省司法学校、省劳改工作学校。

年 月，省编制委员会制订的《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的主要

任务和职责范围》（试行稿）规定，省司法厅的主要任务是： 在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编者注）指导下，通过法制宣传、干部培训、劳改劳教、思想 公证、律师、人民调

解等工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

领导轮训基层政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服务。”其职责范围是： 法机关（包括检

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职的科级以上业务骨干和律师、公证员；协助省委考察

了解地、市司法局负责干部；指导所属地、市轮训在职司法干部工作；管理省政法干校

和法律专科学校，加速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逐步使现有司法干部达到中专或大专毕业

）管理法制宣传教育。向干部、群众广泛宣传宪法、法律、法水平。 令和国家法制建

设的方针、政策，宣传法制建设成就和经验，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

念；协助指导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和向下级司法行政部门提供法制宣传教育资料；管理

《安徽法制报》的出版工作；把监狱和劳改、劳教场所列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之一。

检查、督促劳改劳教单位和各地、市司法局贯彻执行中央及主管部门关于“司法行

政”和劳改劳教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的执行，总结经验加以指导。 ）管理劳改劳

教单位对犯人、劳教人员的思想改造、劳动改造和文化技术教育；搞好劳改劳教单位狱

政建设、生产计划、财务计划、物资调配和产品处理等工作，指导各地、市劳改劳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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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国家公证 领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机关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

设。指导其正确调处人民内部纠纷，防止矛盾激化，预防犯罪，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调查研究司法行政工明、综合治理社会治安中的积极作用。

作的政策、法令、理论问题和社会犯罪问题；管理司法行政系统的外事活动；管理司法

行政系统业务经费、装备物资的 管理律师协计划、使用和监督公证、律师的收费。

会、法学会等法律工作者的社会团体活动。

表 （宣统三年 年）

机　　　构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安徽省提法 月使司 宣统三张 毅 提法使 年

安徽省司法筹备处 民处李国棣 国元年 月长

安徽省司法厅 刘 复 厅 民国 月长 一年

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司法处 民徐凤 处 国 月一长笑 年

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司法处 处 长徐 民 月一国凤笑 年

葛 民国萌 副 月处长 年

皖中行政公署司法处 民国 月陈 沛 处 长 一年

淮南地区含（山）巢（县）行政办事处司法科 民国胡 明 科 长 年底

所的各项业务工作 ）领导律师工作。管理法律顾问处的组织、业务建设，逐步完善。

领导国内公证和涉外公证工作。管理公证处的组织、律师制度。 业务建设，积极发

安徽省司法厅机构设置图

图 月 ）年

安徽省司法行政机构历届官员更迭表

任 　　　职　 　　时　　 间

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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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市机构

月 日省人民委员会年 决定各专署和合肥、蚌埠、淮南、芜湖等较大的省辖

市建立司法科，与同级法院合署办公。管理辖内审判工作的检查指导，司法组织制度建

设，司法干部的教育培养和法律宣传等司法行政工作。专署司法科配 人；市司干部

法科 人。配

年 月，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省辖市人民委员会司法科，在市法院内设立司

法科。中级法院司法科在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授予的职权范围内，管理司法行政工作。但

年 月，省法院根据中共地、市司法科撤销后，法院大多没有设立司法科，直至

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恢复和健全司法行政机构的请示报告》精神，召开了　

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 在年底以中院和合肥、芜湖、淮南、蚌埠市中院

前把司法行政科建立起来，其余下设科的市院，也要确定专人负责司法行政工作。并强

调司法科在开展业务工作中，应注意防止把司法行政工作与机关行政事务工作混淆起来。

年 月，蚌埠、淮南、马鞍山 个市和滁县、 个地区中级法院又复建了宿县

司法行政科。

月年 日，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尽快建立各级司法行政机构的通知》。要

求各地按中共 号文件要求，选调一批适合做司法行政工作的干部，尽快把中央（

司法行政机构建立起来 争取 月底开始办公 年 月底， 个行署、市司法局。到

（处）均已先 人，大的后建立，并开展业务工作。人员配备方面，小的地、市局配

地、市配 人。

行署司法局和省辖市司法局的职责任务与省司法厅的职责任务大致相同，并随着司

法厅的职责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到 年，主要负责组织辖区内基层政法机关在职干部

的轮训工作；协助地、市委考察了解县（市）区司法局的负责干部；管理法制宣传教育

和普及法律常识工作；领导律师、公证、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调查研究司法

行政工作的政策、法律贯彻执行情况，指导下级司法行政工作；管理司法行政系统业务

经费，装备物资的使用和监督公证、律师、法律服务所的收费；归口管理法学会活动等

司法行政工作。

合肥、淮南市司法局和阜阳、滁县、六安行署司法局，还负有领导和管理各辖区的

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工作的职责。

三、县机构

年以前，安徽省县一级均未单独建立司法行政机构，其司法行政业务工作由县

法院办理。 年 年 月底，月始建，到 个县（市）已全部建立了司法局。县

司法局在初建时，人员编制较少，小县只有 人，大县也只有 余人。经过两次增

加编制到 年底，县一级司法局，小县已达 余人，大县已有 余人。

随着县司法局的建立，省辖市的区也始建立司法局，到 年底，安徽省省辖市所

辖区全部建立了司法局。

县（市）、市辖区司法局的职责任务与行署、市司法局的职责任务大致相同。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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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名　　　　 称 任 　姓 名 职 务 　　职　 时 间

皖南 孙 刚 月人民法院 年 月司法行政科 科 长 年

黄又皖 农北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处 月 月处 年长 年

月张安徽省人民 年受益法院 月司法行政 处 长 年处

傅立群 副 月处 年长 月年

储 月道 年珉 处 长 月年

安徽省 李湘 年若 厅 长 月 年司法厅

陈 年仁刚 副厅长 月 年

月吴彦 年求 副厅长 年

陈 希 副 年 月厅长 年

安 年徽省人民法院司法 邓建 志修 月处设 长 月年处

傅 月立群 副处长 年 年 月

储 年道珉 处 月 月长 年

侯方 年训 月 月副处长 年

武 月济 年群 副处长 年 月

年余 月昆 处 长 月年

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年钟 月国楚 主 月任 年

安徽 月省人民 年保卫组 月王 翀 组 长 年

安徽省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处 年王成 月乐 处 月长 年

年毕盛三 副 处 长 月 年 月

王汉 月年 月勇 处 长 年

沈映 月月玉 年副处长 年

安徽省 月司法局 贾 征 副 年局长

刘 伟 副局 月长 年

安徽省司法厅 贾 征 年副厅长 月

月张 旭 副 年厅长

刘 月伟 副厅长 年

陈 希 厅 年长 月

陈瑞鼎 厅 月年长

徐晓东 副 月厅长 年

蒋 年敏瑞 副 月厅长

金方荣 年副厅 月长

牛青山 副厅 年长 月

月胡石坚 副厅长 年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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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要负责组织基层政法机关在职干部的轮训工作；管理法制宣传和普及法律常识工

作；领导律师、公证、人民调解、乡镇（街道）法律服务工作；管理司法助理员等司法

行政工作。

第五节　　律师、公证等机关

一、法制宣传机关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宣传机构］

年 月，安徽省法院成 年 月，立司法行政处，掌管全省司法行政工作。

安徽省司法厅成立，厅内设两处、一室、一科，法制宣传由办公室负责。

年以前，司法行政机关只设到省一级。各市、县的法纪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主

要是通过法院系统进行。市法院一般配有专职宣传干部，省法院及其地区分院有指定的

干部负责 月，县法院由秘书负责这项工作。 年 日，省人民委员会通知：在各专

员公署和较大的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建立司法科，专门管理辖区内审判工作的检查指导、

司法组织制度的建设、司法干部的教育培养和法律宣传等司法行政工作。

年 月恢复建立司法行政机构时，司法部设有宣传司，主管全国的法制宣传工

作。省以下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一般都设置了负责法制宣 年传工作的专门机构，

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的，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以后，根据中共

中央指示，县以下的区、乡（镇）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开始设置司法助理员，开展法制

宣传工作是司法助理员的重要任务之一。

月 日，年 安徽省司法局成立，内设法制宣传处；各地（市）、县司法局成

立，内设法制宣传科或宣传股，从 年开始，县以下的区、乡（镇）和城市街道陆续

设置了部分司法助理员。

司法 年厅 月 年的法 日制宣传处于 日改名为 ，月 又宣传教育处，

分为宣传处和教育处。地（市）县司法局的宣传机构也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有的叫宣传

科或股，有的叫宣传教育科或股。自 年开始至 年底，安徽各地陆续建立了

个乡镇司法办公室（开始时有的叫法律服务所或法律服务站）。司法办公室也担负有法制

宣传任务。

［临时宣传机构］

年 月，根据皖北区关于开展法纪宣教工法院的通讯小组。 作的部署，人民法

院系统调整与健全了原有的通讯组织：省法院由每个庭、科确定通讯员一人组成一个通

讯小组，设组长一人；每个分院确定 名通讯员，也成立一个通讯小组，设组长一人；每

个县法院确定一名通讯员。所有通讯员均填写简历表报省法院备案。通讯小组负责组织、

审查通讯报导的稿件。

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联合办公室。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严肃处理反动、

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指示”，并制定了《管理书刊租借业暂行办法》。安徽省根据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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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在经营租书铺（摊）较多的芜湖、蚌埠、安庆等市建立了处理反动、淫秽、荒诞

图书联合办公室，由文化、教育、工商、公安、司法、民政、劳动等部门和群众团体的

代表组成，以办公室为主，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清理书刊工作。

法制宣传工作队或宣讲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乎每个地市都建立了这样

的组织。有的叫工作组、工作队，有的叫宣讲团、报告团，也有的叫讲师团。萧县司法

局在 年上半年，经县委同意，从撤销的劳改场的待分配的干警 人，连中，抽调

人，组成法制宣传工作组，经过短期培训，由局同抽调的调解、宣传干部 长带队，深

入到马井区进行法制宣传试点。该县还从县直各口、区、乡、镇、街道办事处，大的厂、

矿、中学，抽调 个法制人组成 宣讲团，经过培训后，深入基层，开展法制宣传教

育活动 个法制报告团，达到了县、。泗县以聘请的法制宣传员、报告员为主体，组成

区、镇、乡都有报告团。国家每颁布一个法律就通过法制报告团有组织地向广大人民群

众 年上半年曾组织一个失足青年改过自新巡回报告团，在宿宣传。宿县地区司法局

城的一些中学和宿东、砀山劳改场现身说法，宣传学法守法的意义。安庆市成立的有

年名干部组成的 月至 月法制教育讲 ，师 为 场团，于 个单位上法律辅导课

次。

普法领导小组和普法办公室。 年 月，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

律常识的五年规划》（讨论稿），强调“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常识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要求“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党委宣传部门牵头组织，公、检、

法、工、青、妇、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工业、农业、交通、财贸等各部门通力合作，日

常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为了加强领导，各地应根据具体情况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和办事机关”。 月，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领导下，设立

普法办公室。到 年底，全省各地、市、县及大部分乡镇和企业单位建立了普法领导

小组和普法办公室。县以上普法办公室主任由宣传部、政法委或司法局负责人担任，司

法局负责日常工作；乡镇和企事业单位的普法办公室多由宣传部门或司法助理员负责日

常工作。各普法办公室配备了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地、市普法办公室一般 至 人；县

司法办 至公室一般 人。

二、律师机构

［民国时期律师机构］

民国时期安徽省的律师机构，是设在各地法院内的律师公会及律师公会下的律师事

务所。

年代初期，徽州、安庆、芜湖等地律师较多，仅休宁县就设立黄光宏、董传俊和

孙熙鼎三个律师事务所。其中孙熙鼎除在休宁设立律师事务所外，还在屯溪银行办事处

设立律师事务所。此时的律师事务所，多数是个人开业，个人接受当事人委托，收费归

个人所有。

律师公会是律师的行业团体，不领导律师业务，但“律师不加入律师公会，不得执

行职务”。律师公会会员必须是取得律师资格，得有律师证书，并呈准登录者。“得充律

师者，须司法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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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南京民国 年（ 国民政府司法部颁布了《律师月 章程》，安徽怀

宁律师公会旋即 月呈奉司法部核准。从此，怀宁律师公会遵照修正了会则，并于次年

均根据部颁章程 年撰写的《安徽及修正会则办理一切会务。据该会会长王运开在民国

怀宁律 按照会则每年秋季改选职员一次，以办师公会缘起》一文中记载，该会成立后，

理会务， 年 余月，该会会员已有 人。计查会员每岁增加。”到民国

芜湖、合肥律师公会：继怀宁律师公会之后，芜湖、合肥等地相继成立了律师公会

芜湖律师公会筹建 年（ 年）。建会时，该会监督检察长何幼冕助洋百元，安于民国

徽省省长许建德批准在 元。省财政厅拨款

［建国后律师机构］

年春，芜湖、蚌埠两个市法院内试行公设辩护人制度，设置专职律师，为涉讼

人撰写诉状，担任辩护、代理或辅助参加诉讼活动。

年春，省法院在芜湖、蚌埠两市法院试行公设专职律师，即公设辩护人。同年

月，省法院在工作计划纲要中，要求省法院和合肥、蚌埠、芜湖、淮南、安庆市法院建

立公设辩护律师 月。次年 日，省法院、省司法厅联合召开全省第七次司法工作会议，

会上讨论并布置了全省各市、县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处。到当年五月底 合肥、芜湖、蚌

埠、安庆、六安、肥西、桐城、宿县、砀山、望江、宣城、肥东、绩溪、霍邱、毫县、铜

陵等市、县建立了法律顾问处。其中正式开展业务活动的有合肥、芜湖、蚌埠、安庆、肥

西、六安、桐城、宿县 个法律顾问处。

年年开始建立的法律顾问处，只建在市、县两级，其性质是社会团体。

月前，法律顾问处的设置与建立，由各地法院筹建，报司法厅批准。安徽省律师协会筹

备委员会成立后，根据该会《会则》规定，市、县法律顾问处的设置与建立，须报经省

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批准，并受其领导。市法律顾问处受市人民政府司法科领导；县法

律顾问处受专署司法科和县法院院长双重领导。

法律顾问处由律师、学习律师和办事人员若干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其主任由省律

师协会筹备委员会委派。主任负责领导法律顾问处的工作，其职权是：组织与监督律师

工作；接受与分配案件；组织与领导律师学习、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根据律师暂

行收费办法，确定案件收费数额。

月，安徽省司法厅提出律师工年 作应采取普遍、迅速开展的方针，要求建立

较早的法律顾问处积极开展业务工作， 个未建立的要在年内建立起来。 年全省

市、县除马鞍山、铜官山市和芜湖县等决定 个不建法律顾问处外，已建法律顾问处

年省律师机构的建设，说的是采取大县办小县收的方针，实际上，反右派运动后期，

各 年市、县法律顾问处绝大部分被撤销。 月，中央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会议

指出，律师这种社会分工要取消，律师取消后，辩护还可以保留，本人可以辩护，家属、

社会团体可以 月，省律师机构随着省司法厅的撤销而撤销。辩护。

月，随着省司法行政机构的恢年 复，芜湖、蚌埠、合肥三市和霍邱县先后筹

建法律顾问处。同年，合肥、芜湖、蚌埠、铜陵、霍邱、阜南、颍上、枞阳、长丰、滁

县、歙县、肥西等 个市、县建立了法律顾问处。截至 年上半年 个市、，全省

县，已全部建立了法律顾问处。根据改革精神，征得司法部的同意，经省司法厅批准，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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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集体性质的“歙县律师事务所”。该所由退休律师年 月

单独和兼职律师组成，不占行政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实行 核算、自负盈亏。接受县司

法局的领导和业务监督 安徽省经年 月，省司法厅报省编委批准，在合肥成立。

济事务法律顾问处”。 年开月 日，更名为“安徽省经济律师事务所”。从次年

年，全省律师机构有了始，不少地方法律顾问处，改名为律师事务所。 新发展，芜

湖、淮南、安庆三市成立了经济律师事务所；宿县、滁县、安庆、徽州、巢湖、阜阳、宣

年底，全省已建法律顾城 个地区也先后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到 问处、律师事务所

个。不少地共 方还建立了法律咨询服务站。一些社会团体，如省妇联、省总工会也成

立了其单位内部的法律顾问处，并配有兼职的律师工作人员，其任务主要是在各系统内

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为职工提供法律咨询、代书等。

年，律师制度恢复后，律师机构的性质、隶属关系等，与建国初期的律师制度

有很大的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

受国家司法行政机 年关的领导和监督；市、市辖区、县（市）均设立法律顾问处，

后，地区也建立了法律顾问处。经司法部批准，还可设立专业性的法律顾问处。各法律

顾问处（律师事务所）的建立，必须由市、县司法行政机关及有关单位报经省司法厅批

年，安徽省经准。 年至 批准设在地、市、市辖区、县（市）的法律顾问处或律

个。法律顾师事务所共有 问处可设主任一人，根据需要可设副主任。安徽省各法律顾

问处主任、副主任，有的由本处律师选举产生，报司法厅批准，任期为三年，可以连选

连任。但大多数法律顾问处主任是由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报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任免的。法

律顾问处主任、副主任领导法律顾问处工作，同时执行律师职务。律师承办业务，由法

律顾问处统一接受委托，并且统一收费。

［省律师协会］

根据司法部关于省、省辖市凡建立三个以上的法律顾问处的可以筹设律师协会筹委

会的 月年经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同意，指示精神 日，省司法厅在合肥召开了

《安徽省第一次律师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专、市司法科负责人，各市、县法律顾

人。会议选举产生了《安徽省律师协会筹备问处主任和律师代表 委员会》，委员由刘

郭文远、吴桐、柯德留、万寿椿、刘尚伦晓峰、张学琛 、杨诗光、张文箭等 人组成，

刘晓峰任主任委员、吴桐任秘书长主持筹备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筹备委员会配备了专职

工作 人。人员

日成立，翌日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会上通过了《安省律师协会筹委会于

条，规定了省律师筹备徽省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工作简则》。《简则》共 委员会组织机

构、会员、任务等。

月年 日，安徽省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在合肥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主要听

取了第一次律师工作会议后的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汇报，讨论了安徽省人民委员会

《关于一九五七年律师经费和人员编制的通知》和今后开展律师工作的意见，包括重点吸

收兼职律师 月问题。同年 日，省律师协会筹委会创办《安徽省律师工作简报》，宣

传人民律师制度，交流工作经验。

年 月，律师制度恢复后，次年 日，省编委同意成立安徽省律师协会，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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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暂定行政编 日，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批准成立“安徽名。 月 省律师协会制

筹备小组”，由张旭、张以约、阎肖平、鲍圣伦、邓茂通、康英杰、蒋敏瑞、王淑媛、夏

月人组成，张旭任组长，张以约任副组长兼办公 日安徽省律师协室主任，传廉等

年第一季度召会筹备小组在合肥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 开全省律师代表大会，

正式成立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议就筹备工作计划，《安徽省律师协会章程（草案）》，以及

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数，理事产生方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年 月 日，安徽省第一届 多名律律师代表大会在合肥举行。全省各地的

师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选出了安徽省律师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接着，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

议，选举产生了常务理事、贾征为会长、张旭为副会长和张以约为秘书长，并聘请了安

徽大学法律系主任陈盛清教授为省律师协会顾问。从此，安徽省律师协会正式宣告成立。

月 日，大会通过 章《安徽省律师协会章程》，共 条。

年 月 日，在黟县发生了一起轰动全省的屯溪市律师舒征翔在一次出庭辩

护时，遭到该县县委书记威胁辱骂的事件。当即由省律协出面，指派副处级检查员周进

取、方本荣和助理检查员郑士七 人会同徽州地区司法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证实律师

舒征翔接受被告人胡善金的委托，依据事实和法律，对被告人胡善金的行为作有错无罪

的辩护是正确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玩忽职守、收受贿赂、盗伐森林罪不能成立，

而该县县委书记却认为律师的辩护“长了资产阶级的志气，灭了无产阶级的威风”。辱骂

律师，要他“滚出黟县”，并说“我要有枪，就把你枪毙”。确属侵犯律师合法权益和非

法阻挠律师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省律协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得

到了徽州地委政法委、省司法厅、省委政法委、司法部的重视和支持。司法部在内刊

《情况反映》上刊载了这一阻挠律师依法执行公务的典型事件。最后，该县委书记作了书

面检讨。

月年 日，安徽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

了学习、宣传宪法问题 月底，经，两年来的律师工作情况和下一年的律师工作意见。

司法厅党组批准，创办省律师协会会刊《安徽律师》，内部发行。其宗旨是：传递律师工

作信息，交流经验 日，月，刊载业务学习资料，以及报道律师中的好人好事等。次年

《安徽律师》正式出刊 年底，已出刊。到 期，印发　 册。

月，省律协确定由吴传伯负责编印《律师业务学习资料》。到年 年底，

已出刊 册。期，共印发

省律师协会成立后，一直同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合署办公，省律师协会没有内设机构，

省编委虽已同意内设办公室，但未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三、公证机构

［机构设置］

建国初期，安徽没有专设的公证机构，公证职能由人民法院行使。

皖南人民法院、皖北人民法院于 年春，分别接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关于开

展公证工作的指示，首先在蚌埠市法院试行，该院指定一人兼办公证。不久，芜湖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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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亦开始试行。

年司省法院在《安徽省 省院公证工作是专门办法工作计划纲要》中，曾提出

理省直企业与私人订立的合同事项”。

年 月和 月，淮南、合肥 月年两市法院相继开展公证工作。司法部于

下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草稿）》，该条例第一条规定：“直辖市、省人民委

员会驻在地的市、自治区自治机构驻在地的市和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市设置公证处，不满

三十万人口的市在人民法院内附设公证组，县可根据需要在人民法院设公证组或公证

员”。安 年徽省于 月，在省法院和省司法厅联合召开的全省第七次司法工作会议

上研究决定，在 个特、甲等县及 个乙等县开展公 月，淮南、安庆、证工作。同年

屯溪 个市及肥西、六安等 个县，已在法院建立了公证室；并将合肥、芜湖、蚌埠

市的公证室扩建为公证处。

月年 日，省司法厅给全省各级法院、中级法院派出庭、各公证处、各专

市司法科发出《关于目前各地开展公证工作情况的简报》记载：“我省公证工作至今年

月底 个单位。自我厅于，已开展的有 个市和 个县，共 月上旬召开公证工作座

谈会后，阜阳 单和六安专署司法科亦先后召开本专区各县公证工作座谈会，因此，开展

。
位有了迅速的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公证工作共有 个单位，占现有单位

经省编制委员会批准设专职公证员的有 个单位，共 人，不仅独特甲等县绝大多数

开展，而不少丙丁等县亦开展了工作。特别要提出的，六安和阜阳两专区所属各县，均

已建立机构，开展了工作。”以上 个单位，除合肥、芜湖、蚌埠、淮南 个市单独设

立了公证处外，其余 个单位均属法院附设公证室。

在 年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暂行条例》中，规定法院办理

公证，而 年 月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关于法院办

理公证的内容没有了。因此，有些法院把原来确定办理公证的人员抽走。司法部于

年向国务院作了《关于开展公证工作的请示报告》，按原来拟订的《公证暂行条例》的精

在直辖市和神，提出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设立公证机关，名为‘某某市公证处’，受

为了监督合同的确切执行，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直接领导”；同时提出 以保护经济建设的

顺利进行，公证工作除应继续办理尚存在的公私合同外，还可以注意办理国营企业和公

私合营企业间的经济合同、公私合营企业相互间合同的公证。”在这个报告中，还明确了

公证机关的职能、任务和 月组织建制。同年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司法部关于开

展公证工作的请示报告，由司法部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各地不

同情况和条件，有重点地逐步推行。”

上述请示报告和批复，经司法部下达后，省司法厅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对于建立和

健全安徽省的公证机构进一步作了研究和部署。

年，公证机构在全省 个市、县中已基本普及，只剩下一个县没有建立。

年间，司法战线上出现“左”倾思潮，各地纷纷掀起了一股公证机关下马风。

年 月，省司法厅撤销，此后，公证工作没有专门的机构加以领导和管理，此项业务实

际上被取消了。

月年 日至 日，省法院召开了司法行政工作会议，根据省人民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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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也研究了公证工作。据这次《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纪要》记载： 此外，会议还研究

了公证工作，认为各市可以恢复和开展公证工作，淮南、合肥、芜湖、蚌埠等市的公证

机构应加以整顿。省人委指示，今后蚌埠市负责办理涉外公证，因此，蚌埠市的公证机

构应当加强”，“各县一般不必设公证机构，群众找来就办，不找就不办。”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继而“砸烂公检法”，公证机构亦荡然无存。

年间，安徽各级法 月年院相继 日，省法院恢复，重新抓公证工作。

给蚌埠、合肥、芜湖三市中级法院发出《关于办理公证的地区范围的通知》，内容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安徽省已恢复办理有关涉外公证文件，考虑到安徽公证业务

不多的情况，经省法院党的核心小组研究，暂委托蚌埠、合肥、芜湖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别代办各地公证工作，并指定专职或兼职公证员，对外名称统一为‘ 市公证处

该通知所附的地区划分是：巢湖、安庆、六安三地区及所属县（市），由合肥市中级法院

办理；淮北市、淮南市，宿县、阜阳、滁县地区及所属县（镇），由蚌埠市中级法院办理；

马鞍山、铜陵市、芜湖、徽州、池州地区及所属县（镇），由芜湖市中级法院办理。

省司法局于 年底成立，次年 月就及时转发了司法部《关于逐步恢复开展国内

公证业务的通知》 月中旬，召开了由合肥、蚌埠、芜湖、界首、霍邱 市县公证员参

加的 人座谈会，研究于同年 月份在淮南、淮北、马鞍山、铜陵、安庆 个省辖市和

个行政公署所在的县（市）共 个单位，再建立公证处；其余暂未建立公证处的县

（市），经与省法院共同研究决定，其国内公证业务，暂由所在地的基层法院代办。会后

省司法局统一刊刻了全省各市、县公证处的铜印 枚；编印了《涉外枚、牛角印章

公证资料汇编》、《国内公证几种格式》，并印制了涉外公证书的用纸，发给各地使用。

年年底，全省就建立了 个公证处。另外，有歙县、嘉山、长丰、霍邱四个县在法院附

设了公证 个市、处。到 年，全省 个县均建立了公证处，原来附属在法院的公证

处，已全部与法院脱钩。 年，淮南市潘集区还建立了一个公证处，是全省唯一的一

所市辖区公证处。 年第《司法部简报》 期，在刊载安徽省司法厅所写的《公证工

作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说“这份材料很好”，并对安徽省

于 个市、县全部建立了公证处作了通报表年底就在全省 扬。

安徽各地公证处设置一览表

表 （民国 年 ）民国

地　　　　　　　院　 　　　　名　　　　 称

年 怀宁、芜湖、合肥、凤阳

年 桐城、阜阳、宣城

年 立煌、休宁、歙县

年 阜阳、歙县、桐城、立煌、休宁

年 寿县、临泉、霍邱、泾县、庐江

年 寿县、临泉、霍邱、泾县、怀宁、芜湖

合 计 处

注：此件摘自湖北省司法行政史志编纂委员会 年 月出版的《清末民国司法行政史料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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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证　　机　　构　　统　　计 表

年表 ）

年 月年代，安徽省公证机构的领导体制，司法厅经过请示司法部，于

日就“关于公证处领导问题”给全省各司法行政机关和法院发出公函。函称： 我省原有

合肥、芜湖、蚌埠、淮南四个市成立公证处，其行政领导由各市人民委员会司法科领导；

附设在各市人民法院的公证室，由法院院长负责管理和领导。在省辖市人民委员会司法

科撤销、改为市人民法院司法科以后，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可

由司法厅授权市人民法院院长负责领导。因此，市、县公证处领导问题，我厅授权本地

人民法院院长负责领导。今后，公证处应向本地人民法院请示汇报工作。”

年 月，省司法局成立后，在全省各地、市、县司法局相继建立的同时，逐步

建立了各市、县公证处，人员由同级政府列入国家行政编制计划。编制数由每个公证处

至 人，逐步扩大 人至到 省辖市公证处的人员编制数比县公证处多一倍以上。

即建国后的公证工作体制，历经变化，先后有过三种类型。一是由人民法院兼管

年上半年以前，公证职能由基层人民法院行使。二是由人民法院与公证处共管。即

自 年下半年起，在 万以上人口的市设立公证处，受司法行政机关直接领导，其

他市、县在法院附设公证室，受各该法院院长领导，形成了国家专设的公证机关与法院

兼办公证的并举体制。三是公证处专管。即 年代各市、县普遍建立公证处以后，国务

年院 月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确定公证处是国家公证机

关，从此，人民法院不再兼办公证事务，从而确立了公证机关统一行使公证职能的原

则。

四、调解机构

［民国时期调解机构］

民 年（国 年） 月 日，立法院第 次会议通过了《民事调解法》并由国

民政府同月 日公布。《民事调解法》规定：“第一审法院附设民事调解处，”以推事为

调解主任，经当事人请求，应推举一定资格的人充任助理员。民国 年，国民政府又颁

布了《暂行民事诉讼调解规则》，规定：“为调解关于民事之争议起见设民事调解处。”民

事调解处由治安维持会监督，民事调解处设置调解主任、调解委员会及调解书记官。



第 17 页

民国 月年 日，司法行政部会同内政部颁布了《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

乡镇公所调解委员会受乡镇规定： 公所之监督办理民刑事调解事项。”并规定了办理民

刑事调解事项的范围、调解委员的资格、构成、任期和调解的工作程序效力等。安徽各

地均遵照执行。

［根据地调解机构］

安徽的鄂豫皖边区、豫皖苏边区和淮北苏皖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调解组

织。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和淮北苏 年 月 日和民国皖边区议会还先后于民国

月 日颁布了《豫皖边区各县乡级调解委员会年 组织条例》和《淮北苏皖边区各县区

乡（镇）调解委员会章程》。《章程》规定：“各县之区乡（镇）保，应分别设立各级调解

委员会。”区乡（镇）调解委员会，由区乡（镇）保长召集地方公正士绅和群众团体代表

日边区第二届议会驻会议员通过的选举。民国 月年 《淮北苏皖边区修正各县区乡

（镇）调解委员会章程》，规定保级暂停设置调解委员会，并对区乡（镇）委员会的组织

方法作了新的详细规定。同年，鄂豫皖边区、政府在所属各地普遍推行陕甘宁边区普及

月调解工作的经验。民国 年 日，淮北苏皖边区第三次司法会议讨论区乡调解委

员会实施问题时，建议民政处健全区乡调解委员。

［建国后调解机构］

安徽省从 年冬开始建立区乡（镇）调解委员会，各县市法院结合土改，贯彻婚

姻法、民主建政，建立区 年乡（镇）调解委员会 个，但大多数没有起到作用。

月 日，皖北第一次司法工作扩大会议提出，在改造基层政权时，协助建立调解委员

会，先在乡试建组织，搭起架子，然后充实巩固，并强调对调解组织切实加强领导，不

能放任自流，或被土讼乘机操纵把持，在皖 年南区，芜湖市也于 月就着手抓各

级调解组织的建立工 年作，到 月，不少县的区、乡调解组织，在结合基层政权改

造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如炳辉县（即天长县）成立了 个乡调委会 六安县城各人民

团体成立了联合调委会 其中工会、商会及八个街道均分别建立了调解小组或调解委员

会。

年，皖北法院提出，该区土改约在四月底结束，在土改后 各乡应组建调委会

月（区不设立），要求从 开始到 月底能普遍建立完成，并须充实健全，在未实行土改

的地区暂不建立，但已具备建立条件的，仍须建立。同时要协助各人民团体建立调委会

或调解小组以便解决其团体成员间或相互组织 月年间的纠纷。 日，皖北法院召

开院长会议，讨论该院起草的《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草案）》，要求在农村中，结

合民主建政工作，由农会负责组建调委会，在城市责成派出所组建调委会。并建议区设

调 年解区员。 月，华东视察组在皖北滁县专区各级法院检查工作时，曾帮助滁县

法院指导滁县城区政府成立了 个部门（相当于乡）的调解委员会，共有调解委员 多

人。

年司法改革运动中，各地把建立和发展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司法改革的主要内

容，各地法院确立了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办案的思想 在结合群众办案过程中，全省建

立乡镇调委会 个，比司法改革前增加 个，到 年上半年，全省各地已建立

调解委员会 个，占全省所有区乡（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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